
台
南
市
地
政
業
務
從
業
人
員
職
業
工
會
入
會
申
請
須
知 

一
、
依
本
會
章
程
第
六
條
規
定
：
凡
在
本
會
行
政
區
域
內(

即
組
織
區
域
內)

從
事
土
地
及
建
物
各
種
權
利
設
定
、 

移
轉
、
謄
本
申
請
或
地
政
相
關
業
務
等
代
理
工
作
之
勞
工
，
屬
於
無
一
定
雇
主
或
自
營
作
業
工
作
者
，
且 

符
合
勞
保
身
份
資
格
之
地
政
從
業
人
員
，
均
得
加
入
本
會
為
本
會
會
員
。 

二
、
目
前
本
會
會
費
收
費
情
形
如
左
： 

１
、
申
請
入
會
核
淮
時
，
繳
納
入
會
費
新
台
幣
︵
下
同
︶
貳
仟
元
正
。 

２
、
每
年
經
常
會
費
貳
仟
肆
佰
元
正
，
於
每
年
七
月
十
日
前
繳
納
。 

３
、
勞
保
月
投
保
薪
資
貳
萬
柒
仟
肆
佰
柒
拾
元
，
每
月
保
費
壹
仟
捌
佰
叁
拾
陸
元
。 

４
、
健
保
月
投
保
薪
資
貳
萬
柒
仟
肆
佰
柒
拾
元
，
每
月
保
費
捌
佰
伍
拾
貳
元
。 

５
、
勞
健
保
費
每
期
預
收
三
個
月
，
於
每
年
一
月
、
四
月
、
七
月
、
十
月
當
月
十
日
前
繳
納
。 

６
、
會
員
褔
利
互
助
金
每
年
每
人
叁
佰
陸
拾
元
正
，
於
入
會
時
壹
次
現
金
繳
納
。 

三
、
請
備
齊
左
列
文
件
、
填
妥
各
項
資
料
後
，
送
交
本
會
審
查
。 

１
、
入
會
申
請
書 

２
、
切
結
書
︵
須
有 

 

名
本
會
會
員
簽
署
證
明
︶ 

３
、
代
書
開
業
執
照
或
工
作
證
明
書 

４
、
身
分
證
影
本 

５
、
相
片
四
張 

６
、 

健
保
轉
出
證
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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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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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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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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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

註 
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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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 

審 

核 

欄 

開
業
日
期 

職
業
登
記 

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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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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